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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5 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3 月 2 日以邮件及短讯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董事 7 名，实际

参加董事 7 名，董事王晓松、吕小平、梁志诚、曲德君和独立董事曹建新、陈松蹊、

陈文化参加会议。董事长王晓松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如下议案： 

一、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

会审核通过，待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后股票发行工作仍需继续实

施。为保持公司非公开发行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 12 个月，即至 2022 年 3 月 25 日。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城控

股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2021-013

号）。 

本议案关联董事王晓松、吕小平、曲德君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

会审核通过，待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后股票发行工作仍需继续实

施。为保持公司非公开发行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同意将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 12 个月，即至

2022 年 3 月 25 日。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城控

股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2021-013

号）。 

本议案关联董事王晓松、吕小平、曲德君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城控

股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2021-014 号）。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议

案》。 

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意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 18 个

月内向新城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等额人民币 100 亿元（含截至公告披

露日已使用未到期借款余额等额人民币 66.69 亿元）的借款额度，借款年利率为不

超过 8%（不含税金）。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城控

股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关联交易的公告》（2021-015 号）。 

本议案关联董事王晓松、吕小平、曲德君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对共同投资

项目公司同比例减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上海新城万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就已售部分销售

面积达到总可售面积90%的15个共同投资项目公司进行同比例减资，公司下属子公

司的总减资金额为人民币31.66亿元，上海新城万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总减资金

额为人民币7.45亿元（因部分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美元，上述减资总额以历史加权

平均汇率折算，实际减资总额以减资当天汇率折算确定）。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城控

股关于与关联方对共同投资项目公司同比例减资的公告》（2021-016号）。 

本议案关联董事王晓松、吕小平、曲德君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2021年3月23日（星期二）下午2:00在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388弄6号新

城控股大厦A座公司会议室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第一至五项议

案。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城控

股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21-017号）。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六日 


